
一周打假

杭州查获侵权“天堂伞”

近期， 浙江杭州市萧山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收到举报线索， 称靖江街道某制伞厂

涉嫌生产假冒“天堂伞”， 该局立刻安排

执法人员前往该制伞厂现场检查。

执法人员在其经营场所发现 92 箱合

计 7450 把伞， 伞套上有“新天堂” 字样，

并发现 9 叠未使用的印有“新天堂” 字样

的伞套， 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伞和伞套进

行了扣押。 因未发现相关票据， 当事人也

未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除现场发现的 7450

把伞外， 当事人是否存在其它生产、 销售

标识有“新天堂” 字样伞的情况无法查

清。 当事人口述了涉案伞的售价， 为更准

确计算涉案伞的货值金额， 执法人员进行

了市场询价， 认定货值金额为 65055.5 元。

“天堂” 商标为杭州天堂伞业集团有

限公司所有的注册商标， “天堂” 商标系

弛名商标。 当事人未经授权， 在伞的包装

上使用“新天堂” 字样， 使用的字体与注

册商标“天堂” 相似， 且在注册商标“天

堂” 前增加“新” 字， 容易使人误以为

“新天堂” 源自“天堂” 或是“天堂” 的

升级版， 易产生误导。 目前， 有关部门已

对该制伞厂作出行政处罚， 没收有“新天

堂” 字样的伞套 9 叠， 没收侵权伞 7450

把， 处罚款 15 万元。

湖北仙桃严厉整治“假口罩”

湖北省仙桃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公安

局、 市城管局举行不合格口罩集中销毁活

动。 首批 107 万只假冒伪劣口罩， 在该市

垃圾焚烧厂付之一炬。

据悉， 疫情发生以来， 仙桃市市场监

管局共取缔非法小作坊 273 家， 累计扣押

不合格口罩 4679 万只， 没收不合格口罩

1934 万只， 立案查处违法案件 154 件， 移

送公安机关案件 9 件， 罚没金额 1100 多

万元。 (金勇 整理)

主笔 话闲

谨防“老赖”钻疫情“空子”

新冠疫情发生以

来， 有关部门推出多

项举措强化金融支持

疫情防控， 保障企业

和个人在疫情期间的金融服务。 本来是一

件利民的好事， 却有一些人趁机利用政策

中的“空子”， 借题发挥， 将政策变为拖

延还款、 逃避催收的“理由”， 损害了特

殊时期的金融秩序。 本期“权威曝光” 聚

焦于一些“老赖” 将扶持政策当成了自己

“逃废债” 的“挡箭牌”， 形成了一种新的

不良之风。

为了抗疫防疫， 全国很多地方都被迫

按下了“暂停键”， 大家众志成城， 居家

不出， 避免了病毒聚集性传播， 将病毒活

活“闷” 死。 同时， 这也让很多企业和个

人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还款能力和意愿受

到了影响， 延期还款或利息减免成为现实

需求。

国家金融部门针对这一现状， 及时出

台扶持政策， 帮助大家一起挺过这段难熬

的时光。 可就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 一

些“老赖” 开始琢磨起相关政策的“空

子”， 恶意利用这些共渡难关的善意之举，

以达到免除利息或延期还款的目的。

从根本上说， 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在践

踏商业社会中最重要的“诚信”， 即使一

时“赖” 成功了， 但在未来可见的日子

里， 这样的人依然只可能会失败。 这些人

可以借疫情期间政策逃避信用政策， 不但

危害金融秩序， 影响信用体系构建， 更重

要的是， 他们根本就无视“诚信” 二字，

试问， 这样的人， 谁敢与其有交集呢？

不过， 要想严厉打击这种钻“空子”

的“老赖”， 还是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

规， 同时对违法违规行为必须加大打击力

度， 消除其生存的灰色地带， 才能真正地

建立起诚信社会， 维护我国的正常金融秩

序。 金勇

讯简
虹口区市场监管局

紧抓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2020 年春季开学复课在即， 为

充分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学校食品安全工作， 切

实保障广大师生饮食安全， 近日， 虹口区市场

监管局召开复学复课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会

议， 辖区各学校食堂承包商负责人参加了会

议。

虹口区市场监管局结合辖区实际， 通报了

虹口区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存在的问题， 并

就疫情防控期间学校食堂食品安全工作提出明

确要求。 一是加强加工场所环境管理， 做到物

品清理整洁无脏物； 二是加强食品贮存卫生管

理， 做到食品分类分区存放； 三是加强餐具清

洗消毒保洁， 严格按规范程序操作； 四是加强

就餐场所环境卫生管理， 做到整洁明亮通风良

好； 五是加强从业人员卫生管理， 做到衣帽口

罩全过程穿戴； 六是规范食品安全操作过程，

确保食品烧熟煮透； 七是指导采用分散供餐用

餐， 降低用餐人员聚集风险。

宝山区组织联络员志愿者

助力社区防疫工作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疫情爆发以来， 无数的社区工作

人员奋斗在一线， 积极当好社区防疫工作的战

斗员、 组织员、 考察员、 后勤员。 近日， 记者

从宝山区获取， 该区友谊路街道社区党建办全

情投入， 积极参与社区防控工作， 汇聚起了抗

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每日“硬核布置” “温柔叮咛” “询问答

疑”， 在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友谊路街道社区

党建办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该党建办在第

一时间就建立了街道防疫防控工作机关联络员

微信群。 一声号召之下， 来自街道机关、 事业

单位的 86 名联络员志愿者迅速集结， 成为了

一支战斗力与执行力超强的“幸福谊家” 卫

士， 共同守卫 38 个居 （村） 的安全。 群里很

是热闹， 或是及时协调发放消毒水、 口罩、 耳

温枪等各类防疫物资， 积极给予基层支持， 或

是“兵分多路” 在社区广泛开展调研、 走访、

慰问， 为疫情防控采集信息、 搜集素材、 加油

鼓劲。

浦东新区

街镇图书馆恢复“一卡通”

□记者 金勇

本报讯 近日， 浦东新区 34 个街镇的公

共图书馆已恢复“一卡通” 借还服务。 各馆均

采取线上预约、 人数限额、 检查体温及“随申

码” 等举措， 用严格防疫与细致服务， 满足读

者的借阅需求。

自浦东图书馆总馆恢复开放， 浦东新区图

书馆总分馆体系下的各业务分馆、 特色分馆、

街镇分馆， 也根据各自的区域条件及防疫准备

工作， 加速安全复产。 根据上海市中心图书馆

下发的业务指导文件， 全市公共图书馆的馆内

外借服务实行在线全预约制， 并采取限制服务

人数、 区域及内容等举措， 避免大量读者在馆

内长时间逗留。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商家未及时发货， 在双方商定退款

的情形下又一再延迟退款的行为已构成违

约， 消费者有权向商家索赔。

“就消费者陈小姐的遭遇而言， 在陈小

姐付款后， 商家却迟迟未予发货， 显属违

约。 消费者与商家之间如就逾期交货的违约

责任有约定的， 陈小姐可以依据约定要求商

家承担违约责任； 如双方未有特别约定的，

陈小姐亦可索赔经济损失。” 金玮律师指出，

根据 《电子商务法》 第七十四条的规定， 电

子商务经营者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不履

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 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可以向销售

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网

购商品时， 建议选择具备良好信誉与口碑的

电子商务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 同时应谨慎

选择商品款项支付方式， 可优先选择支付宝

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支付， 收到货后再确

认付款。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陈小姐

投诉时间： 2020 年 3 月

消费者陈小姐和许多年轻人一样， 都喜

欢在网上购物。 去年 12 月， 陈小姐在某公

司的网站上购买了小厨宝、 马桶盖、 吸尘器

等商品， 价格总计 20338 元， 但对方只发了

部分商品， 还剩价值 4975 元的商品迟迟不

予发货。 陈小姐多次联系该公司的工作人

员， 要求尽快发货或退款， 交涉过程中商家

表示同意退款， 但事后一直以各种理由敷衍

不落实退款。 来来回回折腾了多次以后， 陈

小姐既没有收到货物， 对方也没有及时退

款。

一拖再拖， 陈小姐看到事情无法得到解

决， 无奈之下拨打电话向浦东新区消保委求

助， 希望在消保委的帮助下能尽快解决问

题。

网购商品迟迟不发货

要求退款却屡遭推诿

  根据陈小姐提供的商家电话， 浦东新区

消保委工作人员和商家取得了联系， 在告知

被诉事由及相关信息后， 商家负责人项先生

表示当天下午 4 点前就会落实退款， 并请消

保委工作人员放心。 既然商家有诚意落实退

款， 消保委工作人员也就没有和他讨论之前

发生的问题。

当天下午 4:40， 消保委工作人员在没接

到商家反馈情况下去电询问， 项先生又再次

表示正前往打款途中， 对于商家的说辞， 消

保委工作人员已有疑问， 以解决问题为前提

并没有对其追问， 但要求他不管多晚当天一

定要落实退款， 并明确告知一定会守到他落

实退款的消息。

对于消保委工作人员锲而不舍的态度，

项先生终于告知实情， 他表示由于资金链发

生问题， 可能当天无法退款， 自己正在积极

筹措资金以期尽快解决相关问题。

最终， 项先生在晚上 8 点落实了退款，

对此， 投诉人陈小姐向消保委工作人员表示

万分感谢。

浦东新区消保委提示消费者， 网络购物

已经成为大众购买生活用品的重要方式，而

由此引发的纠纷风险也会增加。 网络购物应

谨慎选择商品款项支付方式， 可优先选择支

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支付， 收到货后

再确认付款。实践中往往会出现以微信、银行

账号直接转账付款， 却未收到商品的情况，

如消费者遭遇诈骗等情形， 应及时报案。

同时， 根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44 条规定， 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的， 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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